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赴
泰
國
實
地
調
查
非
塗
佈
紙
反
傾
銷
案
出
國
報
告 

一
、
案
件
及
訪
查
緣
起
： 

本
案
係
由
台
灣
區
造
紙
工
業
同
業
公
會
於
八
十
七
年
十
月
三
十
一
日
向
財
政
部
申
請
對
自
印
尼
及
泰
國
進
口
非
塗
佈
紙

課
徵
反
傾
銷
稅
暨
臨
時
反
傾
銷
稅
。
財
政
部
關
稅
稅
率
委
員
會
於
八
十
七
年
十
二
月
二
十
三
日
第
七
十
八
次
會
議
決
議
就
本
案

進
行
調
查
，
並
於
八
十
七
年
十
二
月
三
十
日
函
請
本
部
進
行
產
業
損
害
調
查
。
本
會
依
法
自
八
十
八
年
元
月
五
日
起
展
開
產
業

損
害
初
步
調
查
工
作
，
並
於
八
十
八
年
三
月
一
日
本
會
第
十
九
次
委
員
會
議
審
議
通
過
非
塗
佈
紙
涉
案
進
口
產
品
對
國
內
產
業

造
成
實
質
損
害
之
初
步
肯
定
認
定
，
並
經
本
部
於
八
十
八
年
三
月
十
二
日
將
認
定
結
果
行
文
通
知
財
政
部
。
本
案
涉
案
國
之
一

泰
國
廠
商
於
產
業
損
害
初
步
調
查
期
間
多
次
電
傳
書
面
資
料
表
達
意
見
及
對
我
國
處
理
程
序
上
諸
多
疑
問
，
為
進
一
步
瞭
解
其

國
內
非
塗
佈
紙
產
業
狀
況
及
證
實
其
提
供
之
資
料
，
並
藉
以
當
面
說
明
解
釋
，
故
本
會
派
二
員
於
八
十
八
年
五
月
四
日
至
八
日

赴
泰
國
曼
谷T

h
a
i
 
Pa

p
e
r 

及A
d
v
a
nc
e
 Ag

r
o

公
司
查
地
訪
查
。 

二
、
法
律
依
據
： 

此
次
訪
查
係
依
據
我
國
﹁
平
衡
稅
及
反
傾
銷
稅
課
徵
實
施
辦
法
﹂
第
十
六
條
第
三
項
之
規
定
：
﹁
主
管
機
關
對
於
案
件
之

調
查
，
必
要
時
得
派
員
至
該
貨
物
之
進
口
商
、
出
口
商
或
製
造
商
之
營
業
處
所
調
查
訪
問
﹂
。
另
依W

T
O

反
傾
銷
協
定
第
六
條

第
七
項
規
定
：
﹁
主
管
機
關
為
查
證
資
料
或
得
到
更
詳
盡
之
資
料
，
如
取
得
有
關
廠
商
之
同
意
，
並
通
知
涉
案
會
員
國
家
政
府

之
代
表
，
且
該
會
員
並
不
反
對
時
，
得
在
該
其
他
會
員
進
行
調
查
。
﹂
，
並
依
該
協
定
附
件
一
之
規
定
為
之
。 

三
、
訪
查
目
的
： 

此
次
訪
查
之
目
的
主
要
係
查
證
該
國T

h
a
i
 
P
a
pe
r
 

及 
A
d
v
anc

e
 
Ag
r
o

公
司
於
產
業
損
害
初
步
調
查
期
間
提
供
本
會
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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料
之
準
確
性
、
一
致
性
，
釐
清
資
料
內
容
及
說
明
相
關
疑
點
，
提
供
更
新
資
料
之
機
會
，
並
實
地
瞭
解
該
國
非
塗
佈
紙
產
業
現

況
及
二
公
司
生
產
非
塗
佈
紙
之
原
料
投
入
、
設
備
、
製
程
及
未
來
營
運
策
略
，
蒐
集
涉
案
廠
商
對
本
案
資
料
處
理
或
認
定
上
之

意
見
。 

四
、
訪
查
行
程
及
經
過
： 

︵
一
︶
此
次
訪
查
行
程
如
下
： 

五
月
四
日
︵
星
期
二
︶
：
啟
程
，
抵
達
泰
國
曼
谷
。 

五
月
五
日
︵
星
期
三
︶
：
彙
整
資
料
及
問
題
。 

五
月
六
日
︵
星
期
四
︶
：
實
地
訪
查Thai Paper 

公
司
。 

五
月
七
日
︵
星
期
五
︶
：
實
地
訪
查Thai Paper 

公
司
之
造
紙
工
廠 

五
月
八
日
︵
星
期
六
︶
：
實
地
訪
查A

dvance A
gro 

公
司 

︵
二
︶
本
案
訪
查
人
員
於
五
月
六
日
及
七
日
泰
國
曼
谷Thai Paper

公
司
訪
查
期
間
，
該
公
司
接
受
訪
查
人
員
為
市
場
規
劃
部

︵M
a
r
k
eti

n
g
 P

l
ann

i
n
g 
D
ivi

s
i
on

︶
相
關
人
員
，
主
要
有
： 

K
A
R
UN

A
 AK

S
A
RA

V
UT

︵D
i
v
i
sio

n
 
Ma
n
age

r

︶ 

K
A
R
AN

 
TEJ

A
S
EN 

T
A
N
AT

C
HA 

V
O
NG

A
MOR

N
N
IT
I

︵S
e
c
ti
o
n M

a
n
ag
e
r-M

a
r
ke
t
ing

 
P
la
n
nin

g
 
an
d
 An

a
l
ys
i
s

︶ 

P
A
Y
UN

G
SAK

 
S
AK

U
LRU

J
A
R

︵Con
v
e
rt
i
ng 

M
a
na
g
er

︶ 

及
其
他
幕
僚
人
員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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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
泰
國
商
務
部
外
貿
處
政
策
及
規
劃
組
︵P

o
l
ic
y
 a
nd
 P
la
n
ni
ng
 D
iv
i
si
on
 o
f D

ep
ar
t
m
en
t
 o
f F

o
re
i
gn
 T
r
a
de

 

M
i
n
is

t
ry 

o
f
 C

o
mme

r
c
e

︶
官
員
，D

r
.
 K
E
E
RA
T
I C

H
A
CH
A
NO 

亦
在
場
觀
察
，
並
回
應
該
國
廠
商
對
我
提
出
有
關
Ｗ
Ｔ

Ｏ
協
定
相
關
規
定
之
說
明
。 

︵
三
︶
本
案
訪
查
人
員
於
五
月
八
日
泰
國
曼
谷A

dvance A
gro

公
司
訪
查
期
間
，
該
公
司
接
受
訪
查
人
員
為
市
場
部
︵M

a
r
k
et
i
n
g
 

D
i
v
is

i
on

︶
相
關
人
員
，
主
要
有
： 

S
I
V
AP

O
RN 

V
A
TA

K
AVA

N
I
T

︵Man
a
g
in
g
 Di

r
e
ct
o
r

︶ 

V
I
C
HI

T
 LE

R
T
SI

V
APO

R
N

︵O
ffi

c
e
 M
a
nag

e
r

︶ 

N
A
P
HA

P
ORN

 
M
US

I
KAB

U
T

︵M
ark

e
t
in
g
 Ma

n
a
ge
r

︶ 

R
A
T
TA

N
AMA

N
E
E 

P
HAT

P
H
AN
K
EER

E
E

︵A
sst

.
 
Ex
p
ort

 
S
al
e
s M

a
n
ag
e
r

︶ 

及
泰
國
商
務
部
外
貿
處
政
策
及
規
劃
組
︵P

o
l
ic
y a

nd
 Pl

a
nn
i
ng
 Di

v
is
i
on
 of

 D
e
par

t
m
en
t o

f F
or
e
ig
n T

r
a
de 

M
i
n
is

t
ry o

f Co
m
mer

c
e

︶
官
員
，D

r
.
 K
E
E
RA
T
I C

H
A
CH
A
NO 

亦
在
場
觀
察
，
並
於
休
息
時
間
提
出
我
國
對
本
案
處
理
之

程
序
等
相
關
問
題
。 

五
、
訪
查
結
果
： 

︵
一
︶
接
受
該
二
家
公
司
所
提
供
之
更
正
及
補
充
資
料
：T

h
a
i P

a
pe
r

公
司
補
充
提
供
該
涉
案
產
品
於
八
十
六
年
及
八
十
七
年

平
均
每
季
產
能
，
分
別
為
＊
＊
＊
及
＊
＊
＊
公
噸
，
及
更
正
八
十
七
年
每
季
產
量
、
設
備
利
用
率
、
輸
往
我
國
每
公
噸F

O
B

價
格
、
八
十
七
年
第
一
季
輸
往
我
國
及
其
他
國
家
之
數
量
，
以
及
書
面
意
見
資
料
。A

d
v
an
c
e
 A
g
r
o

公
司
更
正
八
十
六

年
及
八
十
七
年
涉
案
產
品
每
季
生
產
量
、
設
備
利
用
率
、
存
貨
、
國
內
銷
售
量
、
輸
往
我
國
及
其
他
國
家
之
數
量
及F

O
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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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
格
，
並
提
供
該
公
司
最
新
年
報
資
料
。 

︵
二
︶
瞭
解
原
料
投
入
、
生
產
設
備
及
製
程
：
泰
國T

h
a
i 
P
ape

r

公
司
生
產
非
塗
佈
紙
之
工
廠
及
辦
公
室
雖
同
位
於
曼
谷
市
，

但
其
距
離
約
為
二
小
時
之
車
程
，
該
工
廠
區
共
有
四
廠
房
及
一
供
電
設
備
。
而
生
產
涉
案
產
品
機
器
共
有
三
台
，
其
中
一

台
新
機
器
亦
生
產

b
a
s
e
 
pa
p
er

，
經
訪
查
人
員
實
地
參
觀
發
現
，
其
生
產
設
備
及
製
程
與
國
內
生
產
廠
商
並
無
不
同
之

處
，
惟
涉
案
產
品
原
料
紙
漿
係
直
接
由
紙
漿
工
廠
經
由
輸
送
管
路
連
接
至
造
紙
工
廠
；
至
於
原
料
紙
漿
之
組
成
主
要
包
括

短
纖
如
自
產
之
甘
蔗
渣
、
尤
加
利
樹
及
進
口
之
長
纖
紙
漿
原
料
。
在
成
品
規
格
方
面
，
包
括
各
種
寬
幅
之
捲
筒
或
裁
成
平

版
之
非
塗
佈
紙
。
另
考
量
時
間
因
素
未
前
往

A
d
v
a
n
ce
 
A
gr
o
 

工
廠
實
地
參
觀
，
惟
據

T
h
a
i
 
Pa
p
e
r

公
司
人
員
表
示
其

製
程
與
一
般
製
程
並
無
不
同
，
而
其
機
器
設
備
屬
較
新
型
，
生
產
速
度
更
快
且
可
生
產
更
大
寬
幅
之
捲
筒
非
塗
佈
紙
。 

︵
三
︶
獲
取
相
關
之
訊
息
：
該
二
公
司
接
受
訪
查
詢
問
時
，
所
提
供
與
產
業
損
害
有
關
之
訊
息
如
下
： 

　

泰
國
書
寫
及
印
刷
用
紙
產
能
一
九
九
六
年
至
一
九
九
八
年
分
別
為
＊
＊
＊
公
噸
、
＊
＊
＊
公
噸
及
＊
＊
＊
公
噸
。
其
中

以

A
d
v
a
nc

e
 
A
gr

o
 

公
司
所
占
之
比
例
最
大
約
為
＊
＊
＊
％
，T

h
a
i
 
P
a
pe
r

公
司
次
之
約
為
＊
＊
＊
％
，
其
餘
尚
有

C
e
n
tr

a
l Pa

p
e
r

公
司
等
八
家
規
模
較
小
之
公
司
。
至
於
非
塗
佈
紙
，
其
年
平
均
產
能
為
＊
＊
＊
公
噸
，
同
樣
以A

d
v
an
c
e
 

A
g
r
o 

公
司
最
產
能
最
大
，
其
次
為T

h
a
i
 
P
a
pe
r

公
司
。 

　

A
d
v
a
n
ce

 Ag
r
o 

公
司
有
兩
座
造
紙
場
︵P

a
p
e
r M

i
l
l

︶
，
其
中M

i
l
l
1

產
能
為
＊
＊
＊
公
噸
︵b

a
s
e p

ap
e
r

＊
＊
＊

公
噸
、
非
塗
佈
紙
＊
＊
＊
公
噸
︶
，M

i
l
l2

產
能
為
＊
＊
＊
公
噸
，
主
要
生
產
非
塗
佈
紙
。 

　

T
h
a
i
 Pa

p
e
r

公
司
目
前
有
三
條
生
產
線
，
其
中
三
分
之
二
產
能
生
產b

a
s
e
 pa

p
er

，
三
分
之
一
生
產
非
塗
佈
紙
。
生

產b
a
s
e
 pa

p
e
r

及
非
塗
佈
紙
所
使
用
之
機
器
設
備
一
樣
，
其
差
異
點
主
要
在
進
料
之
組
成
比
例
不
同
，b

a
s
e
 pa

p
e
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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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其
尚
需
進
行
後
續c

o
a
ti
n
g

等
加
工
程
序
，
故
對
強
韌
度
之
要
求
較
高
，
所
以
無
法
將b

a
s
e
 p
a
pe
r

當
作
非
塗
佈

紙
來
販
賣
。
近
年
來
因
經
濟
不
景
氣
，
消
費
者
購
買
能
力
下
降
，
因
此
對
非
塗
佈
紙
之
選
購
漸
由
過
去
之
七
十
公
克

／
平
方
公
尺
基
重
，
轉
移
為
單
價
較
低
廉
之
六
十
公
克
／
平
方
公
尺
基
重
；
其
實
基
重
較
輕
之
非
塗
佈
紙
所
需
之
生

產
技
術
較
高
，
產
製
成
本
亦
相
對
較
高
，
惟
因
其
數
量
多
，
故
平
均
單
張
成
本
就
顯
得
較
低
廉
。 

　

A
d
v
a
n
ce

 A
gr

o

公
司
產
品
除
供
應
其
國
內
所
需
外
，
並
透
過
國
外
持
股
公
司
如S

t
o
r
a
en
s
o

、O
j
i
 Pap

e
r

︵
王
子
製

紙
︶
等
所
構
建
之
經
銷
網
路
，
輸
往
歐
盟
、
日
本
等
世
界
各
國
；
另
其
表
示
除
本
案
外
並
未
在
其
他
國
家
涉
及
傾
銷

案
。 

︵
四
︶
釐
清
資
料
內
容
及
說
明
相
關
疑
點 

T
h
a
i 

P
ape

r

公
司
： 

先
就
該
公
司
出
口
至
我
國
之
數
量
及
生
產
量
，
抽
查
銷
貨
及
生
產
月
報
表
，
以
核
對
其
與
所
提
供
之
資
料
是
否
一
致
，

查
證
結
果
數
據
相
符
；
接
續
請
其
釐
清
資
料
內
容
及
說
明
相
關
疑
點
。 

　

問
題
：
貴
公
司
所
提
供
有
關
設
備
利
用
率
除
本
涉
案
產
品
非
塗
布
紙
外
，
是
否
尚
包
括b

a
s
e
 p
ap
e
r

？
如
果
是
，
請
針
對

涉
案
產
品
予
於
以
調
整
，
並
請
說
明
調
整
之
計
算
基
礎
。 

回
答
：　

前
所
提
所
提
供
之
設
備
利
用
率
包
括
非
塗
布
紙
及b

a
s
e
 p
ap
e
r

，
其
中b

a
s
e
 p
ap
e
r

係
產
製 

C
o
a
t
ed
 P
ape

r

之
中
間
產
品
。 

　

調
整
公
式
如
下
： 

每
日
非
塗
布
紙
及b

a
s
e
 p
ap
e
r
 

之
產
能
為
＊
＊
＊
公
噸
／
天
∥6

0

公
克
／
平
方
公
尺
×
＊
＊
＊
公
尺
／
秒

×6
0

秒
／
時
×
＊
＊
＊
時
／
天
×
＊
＊
＊
公
尺
︵
機
械
寬
度
︶ 

每
年
非
塗
布
紙
及b

a
s
e
 
pa
p
er 

之
產
能
為
＊
＊
＊
公
噸
／
年
∥
＊
＊
＊
公
噸
／
天
×
＊
＊
＊
天
／
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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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季
非
塗
布
紙
及b

a
s
e
 
pa
p
er 

之
產
能
為
＊
＊
＊
公
噸
／
季
∥
＊
＊
＊
公
噸
／
年
÷4

季
／
年 

＊
＊
＊
公
噸
／
季
，
其
中
非
塗
布
紙
＊
＊
＊
公
噸
／
季
、b

a
s
e 
p
a
pe
r

＊
＊
＊
公
噸
／
季
。 

　

依
上
述
公
式
調
整
設
備
利
用
率
資
料
。 

　

問
題
：
依
據
貴
公
司
所
提
供
之
資
料
，
一
九
九
八
年
生
產
量
增
加
，
但
同
期
間
設
備
利
用
率
卻
降
低
，
此
現
象
是
否
顯

示
貴
公
司
當
年
有
擴
充
產
能
之
情
況
？ 

回
答
：
如
前
述
原
提
供
之
設
備
利
用
率
包
括
非
塗
布
紙
及b

a
s
e
 p
ap
e
r

，
而
本
公
司
一
九
九
八
年
確
實
擴
充b

a
s
e
 pa

p
e
r

之
產
能
，
故
數
字
正
反
應
此
現
象
。
至
於
非
塗
布
紙
，
近
年
來
並
無
擴
充
產
能
。 

　

問
題
：
貴
公
司
所
生
產
之
非
塗
布
紙
是
否
曾
被
其
他
國
家
列
入
反
傾
銷
調
查
之
對
象
？ 

回
答
：
未
曾
聽
說
。 

　

問
題
：
貴
公
司
所
提
供
之
資
料
為
何
期
初
庫
存
量
加
生
產
量
減
銷
售
量
不
等
於
期
末
庫
存
量
？ 

回
答
：
原
提
供
之
生
產
量
除
非
塗
布
紙
外
尚
包
括b

a
s
e
 
pa
p
er

，
銷
售
量
及
庫
存
量
則
僅
限
非
塗
布
紙
部
分
，
加
上
退

貨
︵
約
銷
售
量
之
＊
＊
＊
％
︶
情
況
，
故
未
取
得
等
式
。
因
此
修
正
原
資
料
，
將
生
產
量
中b

a
s
e
 p
a
pe
r

部
分

予
以
刪
除
。 

 

A
d
v
an

c
e A

g
r
o

公
司 

先
就
該
公
司
出
口
至
我
國
之
數
量
及
生
產
量
，
抽
查
銷
貨
及
生
產
月
報
表
，
以
核
對
其
與
所
提
供
之
資
料
是
否
一
致
，

查
證
結
果
數
據
相
符
；
接
續
請
其
釐
清
資
料
內
容
及
說
明
相
關
疑
點
。 

　

問
題
：
公
司
所
提
供
之
資
料
為
何
期
初
庫
存
量
加
生
產
量
減
銷
售
量
不
等
於
期
末
庫
存
量
？ 

回
答
：
主
要
原
因
為
所
提
供
資
料
中
，
生
產
量
及
庫
存
量
為
非
塗
布
紙
，
而
出
口
量
及
內
銷
量
則
僅
涵
蓋
非
塗
布
紙
中

P
r
i
nt

i
ng 

G
r
ad
e

而
不
包
括C

o
p
y
 
Gr
a
de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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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
題
：
貴
公
司
所
提
供
有
關
設
備
利
用
率
除
本
涉
案
產
品
非
塗
布
紙
外
，
是
否
尚
包
括b

a
s
e
 
p
a
pe
r

？ 

回
答
：
設
備
利
用
率
之
計
算
包
括
非
塗
布
紙
及b

a
s
e
 
p
a
pe
r

。 
　

問
題
：
請
說
明
貴
公
司
未
來
之
外
銷
拓
展
計
畫
？ 

回
答
：
本
公
司
透
過
其
持
股
公
司S

t
o
r
a
en
s
o

及O
ji
 Pa

p
er

︵
王
子
製
紙
︶
之
行
銷
管
道
，
以
拓
展
歐
洲
及
日
本
市

場
為
主
，
同
時
兼
顧
國
內
市
場
穩
定
發
展
。
因
此
本
公
司
並
無
對
貴
國
紙
業
造
成
損
害
威
脅
之
情
況
。 

︵
五
︶
蒐
集
涉
案
廠
商
相
關
意
見
：
除
向
該
公
司
相
關
主
管
解
釋
我
國
反
傾
銷
制
度
之
運
作
及
本
案
目
前
之
處
理
情
形
外
，
並

說
明
本
次
實
地
訪
查
之
主
要
目
的
。
至
於
涉
案
廠
商
對
本
案
資
料
處
理
或
認
定
上
之
意
見
，
特
別
予
以
說
明
，
因
產
業

損
害
之
認
定
係
由
本
會
委
員
投
票
決
定
，
故
所
提
認
定
上
之
意
見
或
疑
問
，
非
訪
查
人
員
職
權
上
所
能
回
答
，
惟
將
攜

回
供
委
員
認
定
時
參
考
；
至
於
資
料
處
理
上
之
意
見
，
將
提
供
本
案
調
查
工
作
小
組
酌
參
。
茲
摘
述
訪
查
廠
商
對
本
案

資
料
處
理
或
認
定
上
之
意
見
如
下
： 

意
見
一
：
一
九
九
八
年
生
產
量
略
減
並
不
必
然
表
示
非
塗
佈
紙
產
業
遭
受
損
害
，
可
能
有
其
他
解
釋
原
因
例
如　

產
出

之
非
塗
佈
紙
，
其
不
同
基
重
所
占
之
比
率
產
生
改
變
。
消
費
者
為
節
省
成
本
，
改
以
購
買
較
輕
之
非
塗
佈
紙
，

生
產
者
為
因
應
此
消
費
型
態
改
變
，
亦
趨
向
以
生
產
基
重
較
輕
之
非
塗
佈
紙
，
所
以
產
量
自
然
降
低
。　

當

庫
存
量
超
出
合
理
水
準
時
，
因
紙
張
不
易
儲
存
且
造
成
資
金
積
壓
，
生
產
者
為
紓
解
此
庫
存
壓
力
自
動
減
產
。 

意
見
二
：
一
九
九
八
年
非
塗
佈
紙
銷
售
量
減
少
不
能
完
全
歸
咎
於
進
口
之
影
響
。
從
資
料
上
顯
示
，
一
九
九
八
年
銷
售

量
減
少
三
‧
一
％
；
但
同
年
，
由
於
全
球
經
濟
不
景
氣
，
整
個
書
寫
及
印
刷
用
紙
之
市
況
，
亦
受
之
影
響
而

為
之
不
振
。
在
亞
洲
地
區
，
書
寫
及
印
刷
用
紙
消
費
量
之
跌
幅
更
是
超
過
三
‧
一
％
。
所
以
貴
國
非
塗
佈
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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銷
售
量
減
少
，
主
要
應
係
受
國
內
經
濟
狀
況
之
影
響
。 

意
見
三
：
市
場
占
有
率
是
本
案
損
害
認
定
議
題
上
之
核
心
，
貴
國
聲
稱
一
九
九
八
年
非
塗
佈
紙
產
業
遭
受
到
損
害
，
惟

該
年
貴
國
業
者
因
經
營
得
法
，
市
場
占
有
率
仍
有
一
‧
七
％
之
成
長
。
一
九
九
六
年
，
市
場
占
有
率
之
成
長

更
為
顯
著
，
高
達
十
％
。
只
有
一
九
九
七
年
，
市
場
占
有
率
下
滑
九
‧
三
％
，
惟
同
年
設
備
利
用
率
不
僅
無

下
降
跡
象
，
反
而
略
成
長
○
‧
六
％
，
此
表
示
市
場
占
有
率
之
下
滑
係
起
因
於
國
內
短
期
性
之
供
給
短
缺
，

意
即
國
內
非
塗
佈
紙
產
業
無
法
提
高
產
能
以
迎
合
市
場
需
求
之
擴
張
。 

意
見
四
：
貴
國
一
九
九
六
至
一
九
九
八
年
間
，
非
塗
佈
紙
外
銷
逐
年
增
加
之
情
況
，
再
次
說
明
貴
國
產
品
不
僅
在
國
際

間
具
競
爭
優
勢
，
且
無
庸
置
疑
在
國
內
市
場
亦
應
有
超
過
維
持
營
運
之
表
現
。 

意
見
五
：
一
九
九
八
年
國
內
價
格
下
跌
不
應
完
全
歸
咎
於
進
口
之
影
響
。
事
實
上
，
至
少
有
下
列
兩
項
原
因
可
說
明
此

現
象
： 

　

紙
漿
價
格
下
跌
：
生
產
非
塗
佈
紙
之
主
要
原
料
化
學
紙
漿
︵t

h
e b

le
a
ch
e
d p

ul
p

︶
，
其
一
九
九
八
年
平
均
每

公
噸
價
格
約
下
跌
一
○
○
美
元
。 

　

消
費
者
購
買
行
為
改
變
：
非
塗
佈
紙
一
般
依
其
品
質
之
不
同
，
價
格
亦
有
所
差
異
；
品
質
愈
佳
，
價
格
愈
高
。

近
年
來
，
因
經
濟
不
景
氣
，
消
費
者
逐
漸
轉
向
購
買
品
級
尚
可
，
價
格
較
低
之
紙
張
。
這
種
消
費
型
態
之
改
變
，

可
能
係
造
成
貴
國
平
均
國
內
售
價
下
降
之
原
因
。
如
再
加
上
經
濟
衰
退
之
影
響
效
果
，
則
價
格
下
滑
幅
度
將
更

形
嚴
重
。 

所
以
有
關
進
口
產
品
於
一
九
九
八
年
造
成
貴
國
國
內
售
價
大
幅
下
滑
之
指
陳
係
不
正
確
的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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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
見
六
：
依
據
貴
國
產
業
損
害
調
查
報
告
，
自
泰
國
進
口
之
涉
案
產
品
由
一
九
九
七
年
之
＊
＊
＊
公
噸
降
為
一
九
九
八

年
之
＊
＊
＊
公
噸
，
同
時T

h
a
i
 
P
a
pe
r

公
司
於
一
九
九
七
年
第
四
季
才
開
始
輸
往
貴
國
。
此
顯
示
泰
國
非

塗
佈
紙
並
未
造
成
貴
國
產
業
太
大
之
傷
害
。 

意
見
七
：
泰
國
製
造
非
塗
佈
紙
所
使
用
之
紙
漿
，
大
部
分
以
自
產
紙
漿
為
主
。
此
有
助
於
減
少
其
產
製
涉
案
產
品
之
原

料
投
入
成
本
。 

意
見
八
：B

a
s
e P

ap
er

不
同
於
非
塗
佈
紙
，
彼
此
間
無
法
替
代
，
因
此
不
能
將B

a
s
e
 P
a
p
e
r

當
作
非
塗
佈
紙
來
銷
售
。 


